99年第1季送審指標

一、管理類必審指標 -- 醫療院所符合任一項指標即進入審查名單
	序號
	專業審查參考指標項目
	審查原則

	1
	專業審查發現異常院所
	至少審查1個月後續追蹤

	2
	新特約院所
	連續審查6個月

	3
	違反特約管理辦法第66條、67條處停約處分者或1年內違反第64條規定處違約記點2點之院所
	停約處分結束後採論人歸戶連續3個月

	4
	一年內未抽審院所
	至少審查1個月

	5
	經比對醫療費用後IC卡同日二刷比率異常﹑IC卡利用異常之院所
	

	6
	檔案分析異常之院所
	至少審查1個月後續追蹤

	7
	經其他分局移送之院所
	連續審查3個月

	8
	遭檢舉、申訴或司法查核之院所
	至少審查1個月後續追蹤

	9
	申報科別與醫師專科別不符之院所
	

	10
	其他：延遲申報、送審、不正常終止合約或接獲停約處分文…等之院所
	


二、醫療利用指標

醫療利用指標送審名單係依下列各指標分別排序97百分位以上之院所
	指標名稱
	指標定義
	備註

	總醫療費用過高
	醫療費用點數之差值＝【本季月平均醫療費用－去年同期月平均醫療費用】
	排代辦案件(B6案件除外)

	藥費過高
	藥費差值＝【本季月平均藥費－去年同期月平均藥費】
	排代辦案件(B6案件除外)

	診療費過高
	診療費點數差值＝【本季月平均診療費－去年同期月平均診療費】
	排代辦案件(B6案件除外)

	病人就醫次數過高）
	月平均就醫次數＝【（Σ月申報總件/月申報總人數）÷申報月數】
	排除代辦案件(B6案件除外)及診察費=0等案件


擷取週期：每月

擷取基期：以同儕近期申報完成三個月資料與去年同期比較
擷取資料：含交付案件
若屬月平均產值(醫療服務點數)為西醫基層診所25(含)百分位以下者，排除於當項指標之抽審，惟如另屬「醫療利用類指標」外之指標名單，仍據以審查。
上述隨機抽樣院所，如有門診論病例計酬案件數大於10件者立抽五分之一
三、用藥日份重複率指標

	指標名稱
	指標定義
	指標說明

	同院所-精神分裂不同處方用藥日數重複率
	分子：精神分裂藥物重複用藥日數(排除08案件)

分母： 精神分裂藥物之給藥日數
	將重複率計算百分位得到之數值作為分數

VPN院所醫療服務指標第376或404

	同院所-憂鬱症不同處方用藥日數重複率
	分子：憂鬱症藥物重複用藥日數(排除08案件)

分母： 憂鬱症藥物之給藥日數
	將重複率計算百分位得到之數值作為分數

VPN院所醫療服務指標第378或404

	同院所-鎮靜安眠不同處方用藥日數重複率
	分子：安眠鎮靜藥物重複用藥日數(排除08案件)

分母： 安眠鎮靜藥物之給藥日數
	將重複率計算百分位得到之數值作為分數

VPN院所醫療服務指標第380或404

	同院所-降血壓(口服)不同處方用藥日數重複率
	分子：降血壓藥物(口服)重複用藥日數(排除08案件)

分母： 降血壓藥物(口服)之給藥日數
	將重複率計算百分位得到之數值作為分數

VPN院所醫療服務指標第382或404

	同院所-降血脂(口服)不同處方用藥日數重複率
	分子2：降血脂藥物(口服)重複用藥日數(排除08案件)

分母：降血脂藥物(口服)之給藥日數
	將重複率計算百分位得到之數值作為分數

VPN院所醫療服務指標第384或404

	同院所-降血糖(口服及注射)不同處方用藥日數重複率
	分子：降血糖藥物(不分口服及注射)重複用藥日數(排除08案件)

分母：降血糖藥物(不分口服及注射)之給藥日數
	將重複率計算百分位得到之數值作為分數

VPN院所醫療服務指標第386或404

	同院所消化性潰瘍用藥不同處方用藥日數重複率
	分子：消化性潰瘍藥物(口服)重複用藥日數(排除08案件)

分母：消化性潰瘍藥物(口服)之給藥日數
	將重複率計算百分位得到之數值作為分數

VPN院所醫療服務指標第388


總得分＝Σ（指標百分位得分）

依分局目標值訂定送審百分位

四、分局特定指標

科別成長與貢獻列入重點審查，凡落入前一、二、三項指標者，仍列入本項指標評估，提供院所參考
	項目
	指標名稱
	指標定義說明

	精神科
	平均每日藥費高於同儕（前90百分位）

精神科診療費成長偏高（前85百分位）
	分子：院所藥費申請總點數（含交付藥局藥費）

分母：院所合計用藥總日數

診療費點數差值=『精神科診療費費用平均每月申請點數－去年同期精神科診療費費用平均每月申請點數』

	耳鼻喉科
	ENT診療費(醫令54開頭)成長偏高（前90百分位）
	診療費點數差值=『耳鼻喉科診療費費用平均每月申請點數－去年同期耳鼻喉科診療費費用平均每月申請點數』

備註：此指標以各家院所計算 

	神經內科
	平均每日藥費高於同儕(前90百分位）

診療費申報偏高（前90百分位）
	分子：院所藥費申請總點數（含交付藥局藥費）

分母：院所合計用藥總日數

當季診療費申請點數

	骨科
	骨科診療費成長偏高（前90百分位）
	診療費點數差值=『骨科診療費費用平均每月申請點數－去年同期骨科診療費費用平均每月申請點數』

備註：此指標以各家院所計算

	復健科
	復健專科
	物理中度-複雜與複雜占率偏高（復健專前90百分位、非復健專前90百分位）

個案申報復健件數占率偏高（前90百分分位）
	分子：院所申報個案、物理中度-複雜與複雜醫令數

分母：院所申報物理復健總醫令數

	
	非復健專科
	
	

	皮膚科
	1.診療費前90百分位
2.醫師別產值(件數)前90百分位
	1.當季診療費申請點數

2. 皮膚科件數/皮膚科專科醫師數(非專科以0.1計算人力)前90百分位


擷取基期：以同儕近期申報完成三個月資料分析(採季統計季抽審)

